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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ly X  字 第 ^ ；~ ~ 1

上列聲請人認所受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 

考試規則第 7 條 第 2 項 、第 8 條 第 1 款 規 定 ，牴 觸 憲 法 ，聲請法規範憲法 

審 查 事 件 ，謹 依 鈞 庭 諭 示 之 爭 點 題 綱 ，敬提言詞辯論意旨如下：

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

壹 、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規則第 7 條第 2 項應受違憲宣告， 

並自本判決宣示或公告之日起失其效力。

貳 、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規則第8 條 第 1款應受違憲宣告， 

並自本判決宣示或公告之日起失其效力。

事實上及法律上陳述

壹 、民 國 （下同）1 0 7年 4 月 2 3 日考試院修正發布之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 

般警察人員考試規則（下稱考試規則）第 8 條 第 1 款 部 分 ：

一 、考試規則第 8 條 第 1 款以男性身高不及1 6 5公分，女性身高不及 160 

公 分 ，但具原住民身分者，男性 身 高 不 及 1 5 8 公 分 ，女性身高不及 

1 5 5公 分 ，為體格檢查合格與否之標準，其規範目的參酌内政部消防 

署 （下稱消防署）及關係機關（下略）考選部於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8 

年度訴字第 1272號 考 試 事 件 及 鈞 庭 審 理 過 程 中 所 提 資 料 （參本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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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3 3 、4 4 、4 5 、5 3 、158 至 1 6 0、164 至 1 6 7、375 至 376 頁），應 

可 歸 納 為 ：

(一) 身高矮小之消防警察人員（下稱消防人員），在與身高差距過大之 

執勤同仁共同搬運傷患時，須承受更大重量，易造成職業傷害；

(二) 身高矮小者，難以正確使用掛梯，在狹小巷弄用掛梯迅速救援高樓 

層 受 困 者 ，恐影響自身及救災安全；

(三 )  身高較高者，駕駛消防車輛時，視野較好，上下大型車駕駛及操控 

動作相對順暢，遇緊急事故較能快速反應；

(四)  身高較高者，在涉水救援、攀牆搶救等各項救災、救護戰技上，較 

佔 優 勢 ；車禍救助任務上，一定身高高度方能有效操作圓盤切割 

器 ，切割高度約 1.5公尺之小轎車車體；

(五 )  消防署實施民意調查時，69.4%民眾表示我國消防人員身高標準合 

理 ，62.2%民眾同意身高條件與第一線消防人員救災能力相關，且 

認消防人員平均身高男性應為1 6 8公 分 ，女 性 應 為 1 6 0公 分 。

二 、考試規則第 8 條 第 1 款以一定身高為資格要件，致未達前述身高之 

人無法擔任警察人員(含消防人員），侵害其受憲法第 1 8 條所保障 

之 服 公 職 權 :

(一)考試規則第8 條 第 1 款限制人民之服公職權：

1•按「人民有應考試服公職之權。」憲 法 第 18條 定 有 明 文 ；次按 

「憲法第十八條規定人民有服公職之權利，旨在保障人民有依 

法令從事公務，暨由此衍生享有之身分保障、俸給與退休金請求 

等權利。」（司法院釋字第5 7 5、6 0 5、6 5 8號解釋理由書參照）； 

再按「憲法第十八條規定人民有服公職之權利，旨在保障人民有 

依法令從事於公務之權利。志願役預備軍官及預備士官為軍中 

基層幹 部 ，係依法定程序選訓、任 官 ，並依國防法箅相關法令執  

行 訓 練 、作 戰 、後 勤 、協助災害防救等勤務，自屬憲法第十八條 

所 稱 之 公 職 。......參加國軍志願役專業預備軍官預備士官班之

第2頁 ，共20頁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考 選 ，為大學或專科畢業者擔任前述軍事公職之必要條件；且入 

學考選錄取者，於受基礎教育期滿成績合格時，即分別以少尉或 

下士任官分發，而無另外任官考試之程序。系亊規定所為消極資 

格之限制，使曾受刑之宣告者不得參加系爭考選，因而造成其無 

法選擇服志願役預備軍官預備士官之公職之結果 * 自屬鉗人民 

服公職椹利之限制。」（司法院釋字第 7 1 5號解釋理由書參照）； 

復 按 「憲法第十八條所稱之公職涵義甚廣，凡各級民意代表、中 

央與地方機關之公務員及其他依法令從事於公務者皆屬之。」

( 司法院釋字第4 2 號 解 釋 文 、第 7 6 8號解釋理由書參照）。

2.查考試規則第8 條 第 1 款 規 定 ：「本考試體格檢查有下列情形之 

一 者 ，為體格檢查不合格：一 、身 高 ：男性不及一六五•〇公分， 

女性不及一六〇•〇公 分 。但具原住民身分者，男性不及一五 

八 •〇公 分 ，女性不及一五五• ◦ 公分。」係以非原住民女性身 

高 未 達 1 6 0 公 分 ，作為體格檢查合格與否之判斷標準，而體格 

檢查合格係任用為警察人員及消防人員之要件，則非肩住民女  

性 因 身 高 未 達 1 6 0 公分致體格檢查不合格，而無法選擇擔任警 

察人員及消防人員之公職之結果，自屬澍人民服公職椹之限制。

(二 )本件應以嚴格標準審查考試規則第8條 第 1款是否合乎比例原則：

1. 按 「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 

急 危 難 、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 

律 限 制 之 。」憲法第23條 定 有 明 文 。

2. 次按「國家固非不得以法律限制人民之基本權，惟須符合憲法第 

23條比例原則。如係就受憲法高度保陳之重要基本椹之限制者 ， 

就該法規範是否合於比例原則應採嚴格標準予以 審 查 ，亦即其 

限制之目的應係為保護特別重要公益、手段應適合且必要，別無 

侵害較小之其他替代手段，並應通過狭義比例原則之審查等 。i

(憲法法庭111年憲判字第4號判決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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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再 按 「對職業自由之限制，因其内容之差異，在憲法上有寬嚴不 

同之容許標準。關於從事工作之方法、時 間 、地點等執行破業自 

由 ，立法者為追求一般公共利益，非不得予以適當之限制。至人 

民選擇職業之自由，如屬應具備之主觀條件，乃指從事特定職業 

之個人本身所應具備之專業能力或資格，且該等能力或資格可  

經由訓練培巷而獲得者，例如知識、學 位 、逋 能 等 ，立法者欲對 

此加以限制，須有重要公共利益存在。而人民選擇職業應具備之 

客觀條件，係指對從事特定職業之條件限制，非個人努力所可達  

成 ，例如行業獨占制度，則應以保護特別重要之公共利益始得為  

之 。且不論何種情形之限制，所採之手段均須與比例原則無違。！

( 司法院釋字第649號解釋理由書參照）。

4. 復按「聲請人為公立醫療機構以公務人員身分任用之醫師，依系 

爭規定一適用系爭規定二之結果，致其喪失公務人員身分，故本 

件本質上屬服公職權之問題。其雖主張憲法第15條所保陳之工  

作權受侵害，惟公職為特殊類型之工作，以下爰僅論服公職權。I

( 司法院釋字第768號解釋理由書參照）。

5. 耙梳上揭大法官解釋及鈞庭判決意旨，已明確論及「職業自由 

之 客 觀 限 制 I，應以嚴格審査揉準檢視是否合乎比例原則;且保 

障服公職權之意義不僅在於實現人 民 之 工 作 椹，更在於使人民 

藉由擔任公務人員，參與國家政策之制定與執行，而兼具有保陳 

參政權輿落實國民主糂之性質，核屬憲法高度保障之基本權，因 

此 ，就 「服公職權之客觀限制！，亦至少應以嚴格標準作為比例  

原則之審査依據。

6. 查考試規則第8 條 第 1 款 之 規 定 ，無非係以非原住民女性之身 

高 有 無 達 1 6 0 公 分 ，作為得否擔服消防人員之公職之標準，而 

身高成長至青春期即已趨緩，於成年後更難以突破，故對成年女 

性制定身高下限之規定，已屬對服公職權之客觀限制，故至少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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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嚴格標準審査是否合於比例原則。

7.消 防 署 函 覆 鈞 庭 固 謂 ，用人機關及考試機關具有權力分工上 

之專業能力且了解實際需求，故就消防人員之身高標準應採寬 

鬆審查標準云云（參本庭卷第 1 6 2至 1 6 6頁），惟 ：

(1) 按 「上開法條使用不磘定法律概念，即係賦予該管行政機關相 

當程度之判斷 餘 地 ，蓋地方自治團體處理其自治事項與承中 

央主管機關之命辦理委辦事項不同，前者中央之監督僅能就 

適法性為之，其情形與行政訴訟中之法院行使審查權相似（參 

照訴願法第七十九條第三項）；後者得就適法性之外，行政作 

業之合目的性等實施全面監督。本件既屬地方自治事項又涉 

及不確定法律概念，上級監督機關為適法性監督之際，固應尊 

重地方自治團體所為合法性之判斷，但如其判斷有恣意濫用 

及其他遠法情事，上級監督機關尚非不得依法撤銷或變更。對 

此類事件之審查密度，揆諸學理有下列各點可資參酌：（一 ） 

事件之性質影響審查之密度，單純不確定法律概念之解釋與 

同時涉及科技、環 保 、醫 藥 、能力或學識測驗者，對原判斷之 

尊重即有差異。又其判斷若涉及人民基本糂之限制，自應採較 

高之審査密度。（二 ) 原判斷之決策過程，係由該機關首長單 

獨 為 之 ，抑由專業及獨立行使職權之成員合議機構作成，均應 

予以考量。（三 ）有無應遵守之法律程序？決策過程是否踐行？

(四 ）法律概念涉及事實關係時，其涵攝有無錯誤？（五 ）對 

法律概念之解釋有無明顯違背解釋法則或牴觸既存之上位規 

範 。（六 ）是否尚有其他重要事項漏未斟酌。」（司法院釋字第 

5 5 3號解釋理由書參照）。

(2) 首查依應考人之身高區別已限制人民之服公職權，又保障人 

民服公職權之目的不僅在於使人民實踐工作權，人民更得以 

藉由擔任公職人員而影響公共政策之制定與執行，而與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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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政權之保障息息相關，換 而 言 之 ，考試規則第 8 條 笫 1 款 

限制身高来達 1 6 0 公分之非原住民女性擔任消防人員，其限 

制服公職權之情形不僅剝奪該類人民選擇工作之機會，更顧 

現國家機關拒絕賦予該類人民藉由擔任消防人員之方式參輿  

國家统治權行使之機舍，而有悖於國民主椹原則，故衡諸上開 

基本權限制愔形，本應以嚴格審查標準檢驗考試規則第8 條 

第 1 款是否合於比例原則。

(3)次查内政部及考選部前就應考人之身高標準一案已有檢討， 

用人機關内政部即已認為身高限制有予以放寬的空間，考選 

部亦依内政部之建議案陳至考試院審議（參本庭卷第 179、180 

頁），詎料考試院就本案召集之審查會竟僅以「與會委員咸認， 

身高標準及精神疾病項目宜維持現行規定」云 云 ，即保留現行 

身高限制標準（參本庭卷第1 8 1頁），應已可認考試院維持上  

開身高限制標準有出於恣意濫用之情事；況消防署於臺北高 

等行政法院審理中不僅陳稱，目前沒有科學證據說明1 6 0 公 

分以下之人操作機具有不可容忍之危險（參本庭卷第2 9 頁）， 

更指出一直以來沒有 非 要 1 6 5公分不可的標準；另内政部部 

長 於 1 0 2、1 0 3年間召集内政部警政署（下稱警政署）、消防 

署檢 討 時 決 定 「調 降 3 公分是認為對勤務部分還能承受，就 

是即使調降後這樣的身高也都能符合勤務所需 i (參本庭卷第 

3 3 頁），考選部於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審理中亦陳稱「考選部街 

身高生理要求一直有要求用人機關做檢討 i (參 本 庭 卷 第 33 

頁），再再足徵内政部、警 政 署 、消防署及考選部無不認同警  

察人員及湞防人員之身高標準應予調整，顧見不論係自專業  

能力或實際需求，既有身高標準均無繼續維持之必要性，惟考 

試院竟不附任何理由即維持既有身高標準（遑論維持既有身  

高標準之理由是否正當），難認考試院審議既有之身高標準係

第6頁 ，共20頁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出於權力分工上之專業能力及實際需求而為判斷，自無從降 

低審查標準以認定考試規則第8 條 第 1 款之合 憲 性 。

(三) 關係機關應就考試規則第8 條 第 1 款之身高標準合憲性負擔舉證

責 任 ：

1. 按 「本席以為採取較嚴格審查標準如欲有其合憲性控制上的意 

義 ，而非流於紙面文章，在操作上即意謂要求立法者提出更重要 

的 立 法 目 的 ，並以實質有效且侵害較小之手段達成目的。換言 

之 ，手段不能僅是可以達成目的，而必須是可靠、具備實效，與 

目的之達成具有實質關聯性之手段；同時，該手段固然不必是侵 

害最小的手段，但最起碼必須是經過斟酌選擇對人民權利侵害 

較 小 的 手 段 。尤 有 甚 者 ，相關政府機關的選擇不再享有合憲推  

定 ，其因此須對於上述目的之重要性、手段之實質有效性與其侵 

害程度係可接受等，負舉證的責任（註二）。」（司法院釋字第584 

號解釋林子儀大法官提出之不同意見書參照）。

2. 查本案因涉及「服公職權之客觀限制」，而應以嚴格審査標準進 

行比例原則之檢驗，則政府機關自應擔負起考試規則第8 條第 

1 款合憲之舉證責任，以證明規範所追求之目的係「特別重要之  

公 共 利 益 ！，且 與 目的之達成間具「直接及絕對必要關聯 I，而使 

鈞庭獲致合憲確信之心證，始得受合憲宣告。

(四) 考 試 規 則 第 8 條 第 1 款身高標準之立法目的，僅有確保消防人員

救援人民免於緊急危難之任務遂行屬「特別重大之公共利益 」：

1.按 「……本庭就其合憲性應予以嚴格審查。是系爭規定一就涉及 

憲法第 8 條所保障人身自由與憲法第2 2條所保障身體權之限制 

部 分 ，應符合憲法第 2 3條比例原則之要求；其 目的須為追求憲 

法上特別重要公共利益，所採手段應有助於目的之達成，又別無 

其他相同有效達成目的而侵害較小之手段可資運用，且其對基  

本椹利之限制與其所欲追求之特別重要公共利益間應具相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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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與憲法笫 2 3 條之比例原則無違。」（憲 法 法 庭 11 1年憲判字

第 1 號判決參照）。

2. 次按所謂「特別重要之公共利益」，係 指 「防止人民生命、身 體 、 

健康遭受直接、立即及難以回復危害」（司法院釋字第 7 4 4號解 

釋理由書參照），而「基於純粹行政成本之考量，難謂重要公益」

( 司法院釋字第 7 6 0號解釋理由書參照）。

3. 查前揭考試規則第8 條 第 1 款之立法目的，包含(1)避免身高較 

矮小之消防人員遭受職業傷害、（2)確保正確使用掛梯、（3)駕駛 

消防車輛遇緊急事故較能快速反應、（4)救災及救護戰技上之優 

勢與有效使用器材、甚至(5)民意調查等，僅有(2)、（3 )、（4)之情 

形於救援人民免於緊急危難之情況下，與防止人民生命、身 體 、 

健康遭受直接、立即及難以回復之危害較為有關；至於(1)避免 

身高較矮小之消防人員遭受職業傷害，於人民明知職業傷害風 

險猶選擇擔任消防人員之情形下，應足認人民有就職業傷害風 

險自我負責之意識，自難作為合法之政府利益，而(5)之民意調 

查 ，更僅係人民非出於任何科學證據所為之主觀、恣意之回答， 

亦難謂係合法政府利益。

(五 )即便考試規則第8 條 第 1 款之身高標準係為保障特別重大之公共 

利 益 而 制 定 （假 設 語 氣 ，聲請人否認之），其手段與目的間亦欠缺 

「直接及絕對必要關聯」：

1•消防署固謂我國1 9 至 4 4 歲女性平均身高為 159.5公 分 ，故考 

試 規 則 第 8 條 第 1 款要求非原住民女性身高應達1 6 0公分以上 

始得擔任消防人員應屬合理云云（參本庭卷第 1 6 6頁），惟 ：

(1)查 我 國 1 9 至 4 4 歲女性之平均身高為159.5公 分 ’而考試規 

則第 8 條 第 1款所訂之非原住民女性身高下限高達1 6 0公分， 

換 言 之 ，我 國 1 9歲 至 4 4 歲之非原住民女性有超過 半 數 「不 

得 1擔 任消防人員（實則高達百分之五十五，詳下述），而自

第8頁 ，共20頁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始即無從藉由參與消防公職以達成服公職權保障人民工作及

參 政 之 目 的 ，則消防署所謂身高限制「合理」之理由安在？

(2) 另按「國家應維護婦女之人格尊嚴，保障婦女之人身安全，消 

除性別歧視，促進兩性地位之實質平等。」憲法增修條文第10 

條 第 6 項定有明文。

(3) 次 按 「是系爭規定二之實際適用結果致受系爭規定一刑事處 

罰 者 ，長期以來，呈現性別分布失衡之現象，顯現女性於通姦 

及相姦罪之訴追、審理過程中，實居於較為不利之處境，足見 

系爭規定一及二之長期存在，與憲法增修條文第1 0條 第 6 項 

促進兩性地位實質平等之要求，是 否 相 符 ，確 有 疑 義 。」（司 

法院釋字第 7 9 1號解釋理由書參照）。

(4) 查考試規則第 8 條 第 1 款所訂之非原住民男性擔任消防人員 

之身高下限為 1 6 5公 分 ，而依統計資料，我 國 1 9 至 4 4 歲之 

男性身高未滿 1 6 5公 分 者 ，僅有百分之十，惟 我 國 1 9 至 44 

歲之女性未達身高下限即16 0公分者竟高達百分之五十五（參 

教育部體育署體適能網站，體適能常模一身高；參證據五）， 

換 而 言 之 ，有高達百分之五十五之非原住民女性不得擔任消  

防人員，而於非原住民男性僅有百分之十不得擔任消防人員， 

顯見於服公職之機會上，非原住民女性相對於非原住民男性  

實係處於極為不利之處境，顯有悖於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 

6 項促進兩性地位實質平等之要求，自難認考試規則第8 條第 

1 款所訂非原住民女性之身高下限合理妥適。

2.消防署復謂大型設備器材之操作與身高有相當關聯云云（參本

庭 卷 第 1 6 6頁），惟 ：

(1)消防署於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審理中即稱「目前沒有科學證據 

說 1 6 0公分以下的人操作機具有不可容忍危險」（參本庭卷第 

2 9 頁），更 稱 「調 降 3 公分是認為對勤務部分還能承受，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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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調降後這樣的身高也都能符合勤務所需」、「調 降 3 公分 

在駕駛車輛操作器材尚可承受」（參本庭卷第3 3 頁），則主管 

機關未基於實證依據即訂定及維持非原住民女性應高於160 

公分始得擔任消防人員之規定，顯輿確保消防任務遂行之目 

的欠缺直接且絕對必要之關聯。

(2) 況依消防署函詢各消防單位之問卷結果，就「曾受身高高度因 

素 的 影 響 ，造成駕駛操作不同形式救災救護車輛裝備器材或 

消防救災救護勤業務推動等影響的實際案例」，2 7個消防機關 

中 ，僅有臺北市、臺中市、桃 園 縣 、屏東縣 4 個消防機關稱曾 

經 發 生 ，其 餘 2 3 個消防機關（包含港務消防隊及擔負重大災 

害 救 援 之 「特種搜救隊」均無出現相關實例），且細究該臺北 

市 、臺中市、桃園縣等消防機關之回應，多係就車輛駕駛之視 

野及操控或裝備之使用存有疑慮（參本庭卷第3 3 4頁），惟迎

俑 I  ；!；舫盔辕儿夕洁防人昌破右接柞装;bl■赤鱼i ®舫太艏剎夕

情 事 *其亦得藉由反覆之訓婊及考核使其加以熟務 ;且消防署

於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審理中業已陳稱「機具訂做與車輛訂做 

上也會配合國民平均身高狀況做調整可以訂做身高較矮也能 

操作之機具與駕駛之車輛」（參本庭卷第3 3 頁），則於機具及  

車輛可配合人員身高訂做之情形下，所謂較為矮小之消防人  

員操作車輛或機具不順即僅係純粹行政成本之考量，輿救災、 

救護任務之遂行要無直接且絕對必要之關聯可 言 。

(3) 至於屏東縣消防單位所稱身高1 6 5 公分之人員於穿著制服執 

行 安 檢 時 ，經民眾誤認為假消防安檢人員（參 本 庭 卷 第 334 

頁），此應係政府機關及公務人員應思考如何提升人民對行使 

公權力者之信任，要難謂與救災、救護任務之遂行有關，併予 

敘 明 。

3.末 查 ，考試規則第 8 條 第 1 款之立法目的既在確保救災救護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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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 之 遂 行 ，則國家機關於考選、訓 練 時 ，自得採擇更切合於救災 

救護勤務遂行之篩選門檻，例如以體能或技術為核心地選定測 

驗 項 目 ，即可確保經遂任之消防人員有達成救災救護勤務之知  

識 、經驗及能力，此種篩選門檻不僅更能遠成為國掄才之目的，

更無悖於贴身剪裁之要求 (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及歐洲聯盟 

法院亦同此見解，詳後述）。

(六 )據 上 論 結 ，考試規則第 8 條 第 1 款 「確保消防人員救援人民免於 

緊急危難之任務遂行」之規範目的，雖或可認係特別重大之公共利 

益 ，惟其所採取之限制手段與上開目的間不具備直接且絕對必要 

關 聯 ，違反比例原則而侵害人民之服公職權，應 屬 違 憲 。

三 、考 試 規 則 第 8 條 第 1 款區別原住民與非原住民身分、男性及女性， 

而為不同之身高限制標準，牴觸憲法第 7 條所保障之平等權 :

(一)考試規則第8 條 第 1款就非原住民女性所訂1 6 0公分之身高限制， 

存 有 差 別 待 遇 ，且應依嚴格標準審查是否違反平等權：

1. 按 「中華民國人民，無 分 男 女 、宗 教 、種 族 、階 級 、黨 派 ，在法 

律上 一 律 平 等 。」憲法第 7 條定有明文。

2. 次 按 「憲 法 第 18條規定人民有應考試服公職之權，旨在保障人 

民有依法令經由公開競爭之考試程序，取得擔任公職之資格，進 

而參輿國家治理之權利。應考試服公職之權為廇義之參政權，人 

民應有以平等條件參輿公共職務之椹利與機會〇為實踐此一憲 

法 意 旨 ，國家須設有客觀公平之考試制度，並確保整體考試結果 

之 公 正 ，其保障範圍包含公平參輿競試與受訓練完足者試程序  

以取得任官資格、職務任用資格、依法令晉敘陞遷，以及由此衍 

生之身分保障、俸給與退休金等權利（本 院 釋 字 第 4 2 9 號 、第 

5 7 5 號 、第 6 0 5 號 、第 6 1 1 號 、第 6 8 2 號 及 第 7 1 5 號解釋參 

照 ）。……憲法第 7 條保障人民平等權，旨在防止立法者恣意對 

人民為不合理之差別待遇。法規範是否符合平等權保障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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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判斷應取決於該法規範所以為差別待遇之目的是否合憲，其 

所採取之分類與規範目的之達成之間，是否存有一定程度之關 

聯性而定（本院釋字第 6 8 2號、第 6 9 4號及 第 7 0 1號解釋參照）。 

鑑於應考試服公職權為廇義之參政權，涉及人民參輿國家意思  

之形成及公務之執行，與公共生活秩序之形塑密切相關，對此權 

利所為之差別待遇，原則上應受較嚴格之審查，除其目的須為追  

求重要公益外，所採差別待遇與目的之達成間亦須有實質關聯， 

始輿窻法保陳平等椹之意旨相符〇」（司法院釋字第 7 6 0號解釋 

理由書參照）。

3. 再按「查視障非屬人力所得控制之生理狀態，系爭規定之差別待 

遇係以視障與否為分類標準，使多數非視障者均不得從事按摩 

業 ，影響甚鉅。基於我國視障者在成長、行 動 、學 習 、受教育等 

方面之諸多障礙，可供選擇之工作及職業種類較少，其弱勢之結 

構性地位不易改變，立法者乃衡酌視障者以按摩業為生由來已 

久之實際情況，且認為視障狀態適合於從事按摩，制定保護視障 

者權益之規定，本應予以尊重，惟仍須該規定所追求之目的為重 

要公共利益，所採禁止非視陳者從事按摩業之手段，須對非視障 

者之權利並来造成過度限制，且有助於視陳者工作權之維護，而 

與目的間有實質關聯者，方符合平等椹之保陳。」（司法院釋字 

第 6 4 9號解釋理由書參照）。

4. 復 按 「憲 法 第 7 條保障人民之平等權，並不當然禁止國家為差 

別 待 遇 ；法規範所為差別待遇，是否符合平等保障之要求，應視 

該差別待遇之目的是否合憲，及其所採取之分類與規範目的之 

達成間，是否存有一定程度之關聯性而定（司法院釋字第 6 8 2號 、 

第 7 2 2號 、第 7 4 5號 、第 7 5 0號 、第 7 9 1號 及 第 8 0 2號解釋參 

照 ）。法規範如採種族分類而有差別待遇，或其差別待遇涉及佐 

關個人人格發展及人性尊嚴之重要基本權利，本庭應加強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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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適用嚴格標準，以判斷其合憲性。」（憲法法庭111年憲判字

第 4 號判決參照）。

5. 又 按 「憲 法 第 7 條保障人民之平等權，並不當然禁止國家為差 

別 待 遇 。法規範所為差別待遇，是否符合平等保障之要求，應視 

該差別待遇之目的是否合憲，及其所採取之分類與規範目的之 

達 成 間 ，是否存有一定程度之關聯性而定（本院釋字第 6 8 2號 、 

第 7 2 2號 、第 7 4 5號 、第 7 5 0號 及 第 7 9 1號解釋參照）。法規範 

如以種族、性 別 、性傾向等為分類，因此等分類往往涉及難以改 

變之個人特徵，或屬受有各種辜實上或法律上之排斥或歧視者， 

或為社會上孤立隔絕之少數且為政治上之弱勢，本院對於此等  

分類•應加強審査，而適用嚴格或較為嚴格之審査標準，以判斷 

其 合 憲 性 （本院釋字第 7 4 8號解釋參照）。」（司法院釋字第 794 

號解釋理由書參照）。

6. 揆 諸 上 開 司 法 院 大 法 官 解 釋 及 鈞 庭 判 決 意 旨 可 知 ，國家行為 

對人民為差別待遇時，即應審究該差別待遇之目的是否合憲，及 

所採取之分類與規範目的之達成間，是否存有一定程度之關聯 

性 而 定 ；又上開平等權之合憲性檢驗，應審酌所干預之自由權是 

否為重要基本權以及差別待遇之分類基準，以定其審查標準。

7. 查 本 案 中 ，考試規則第 8 條 第 1 款所干預者為身高未滿1 6 0公 

分之非原住民女性之服公職權（此規定所涉差別待遇包含 1.男 

性 與 女 性 ；2.原住民女性與非原住民女性；3.身 高 1 6 0公分以上 

之非原住民女性與身高未達1 6 0公分之非原住民女性），且該規 

定完全禁止身高未滿 1 6 0 公分之非原住民女性藉由擔任消防人 

員工作及參政之機會，足認上開規定之差別待遇已涉及攸關個  

人人格發展及國民主權之重要基本權利，本即應從嚴審查；復女 

性成年後已難以長高，而 為 「難以改變之個人特徵 I; 又身高未 

滿 1 6 0 公分之非原住民女性因無法擔任消防人員，故於消防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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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之組織中難以參採此類人民之意見與服勤成效作為政策及法 

律修訂之基礎，而 屬 「政 治 上 之 弱 # I ;再 者 ，消防署僅因多數 

一般民眾認為消防人員之身高條件與第一線消防人員之救災能 

力 相 關 （參本庭卷第 4 5 頁），即無任何實證根據地率與剝奪身 

高 未 滿 1 6 0公分之非原住民女性擔任消防人員之權利，顯屬「盘  

身高較矮者救災能力欠缺之政視行為 I ，則綜合上情，本 案差別 

待遇所限制者為服公職權之重要基本權，且國家機關係基於難  

以改變之個人特徵，針對政治上之弱勢且迎合一般民眾之歧視  

行 為 ，制定針對孤立而隔絕少數之分類標準，自應以嚴格標準審 

查 ，而應於其差別待遇之目的係為特別重要之公共利益，且該目 

的與差別待遇間有「必 要 i、「嚴 密 剪 裁 ,或 「完美 吻 合 ,之關聯 

性 ，始合於憲法對平孳權之保陳。

(二)考試規則第8 條 第 1 款 就 「男性與女性間」所為之差別待遇違憲：

1.按 「國家應維護婦女之人格尊嚴，保障婦女之人身安全，消除性 

別 歧 視 ，促進兩性地位之實質平等。」憲法增修條文第1 0條第 

6 項定有明文。

2•次按「是系爭規定二之實際適用結果致受系爭規定一刑事處罰 

者 ，長期以來，呈現性別分布失衡之現象，顯現女性於通姦及相 

姦罪之訴追、審理過程中，實居於較為不利之處境，足見系爭規 

定一及二之長期存在，與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 第 6 項促進兩性 

地位實質平等之要求，是 否 相 符 ，確 有 疑 義 。」（司法院釋字第 

7 9 1號解釋理由書參照）。

3.查考試規則第8 條 第 1 款所訂之非原住民男性擔任消防人員之 

身高下限為 1 6 5公 分 ，惟 如 前所述，我 國 1 9至 4 4 歲 之 男 性 ， 

因 身 高 未 滿 1 6 5 公分而無法擔任消防人員者僅佔百分之十，惟 

非原住民女性因未達身高下限即1 6 0 公分而無法擔任消防人員 

者 ，其比例竟多達百分之五十五，易言之，有高達百分之五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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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非原住民女性不得擔任消防人員，而於非原住民男性僅有百  

分之十不得擔任消防人員 *顯見於服公職之機舍上，非原住民女 

性相對於非原住民男性實係處於極為不利之處境，顯有悖於憲

法增修條文第 10條 第 6 項促進兩性地位實質平等之要求，自難 

認考試規則第 8 條 第 1 款所訂非原住民女性之身高下限合理妥

適 。

4.又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及歐洲聯盟法院均有就相類似案件作

成意 見 及 裁 決 （參附件八、八 ----- 八一二），謹 提 出 以 供 鈞

庭 參 酌 。

(三 )考 試 規 則 第 8 條 第 1 款 就 「原住民女性與非原住民女性間」所為 

之差別待遇違憲：

1. 按 「國家肯定多元文化，並積極維護發展原住民族語言及文化。」、

「國家應依民族意願，保障原住民族之地位及政治參與，並對其 

教育文化、交通水利、衛生醫療、經濟土地及社會福利事業予以 

保障扶助並促其發展，其辦法另以法律定之。」憲法增修條文第 

1 0條 第 1 1項 、第 1 2項前段定有明文。

2. 消防署固謂考試規則第8 條 第 1 款就原住民女性訂定1 5 5公分 

之 身 高 標 準 ，係為實現前揭憲法增修條文規定所揭示之基本國 

策 云 云 （參本庭卷第 1 6 7頁），惟保障原住民族之地位及政治參  

輿 ，並非避免人民之生命、身 體 、健康遭上直接而立即之危害， 

誠 難 謂 届 「特別重大之公共利益丨。

3. 況於嚴格審查標準下，平等權干預行為之合憲性應由國家機關 

擔負舉證責任；而依現有資料，應無從認定考試規則第8 條 第 1 

款之差別待遇，是否足以保障原住民族之地位及政治參與，以平 

復原住民族自荷治時期以降所遭遇之不平等待遇，蓋依卷内資 

料及政府公開資料，並無針對原住民族擔任消防人員之人數、及 

格 率 、服 務 單 位 、業務戚掌等詳予統計、調 查 、分 析 ，進而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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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別待遇是否得以有效遠成保陳原住民族地位及政治參與之目  

的 ，自難認關係機關已盡舉證責任。

4.又即便確有以優惠性差別待遇保障原住民族之地位及政治參與 

之必要，惟亦應得以分流考試保障名額之方式，使原住民族有一  

定 錄 取 員 额 ，以避免原住民族與非原住民族之考生產生員额及  

資源排掩效應，確保每次考試均能有原住民族成為消防人員，應 

更能合乎保障原住民族地位及政治參與之憲法要求，且亦不致  

影響非原住民者錄取受訓之資格。

(四) 考試規則第 8 條 第 1 款 就 「身 高 1 6 0公分以上之非原住民女性與 

身高未達 1 6 0公分之非原住民女性間」所為之差別待遇違憲：

如 前 所 述 ，關係機關未提出任何證據證明身高未滿1 6 0 公分 

之人擔任消防人員會對消防機關職司之救災、救護勤務造成不利 

影 響 ；且國家亦得藉由更精確之分類方法（如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 

會所指出之身體組成、肌肉力量、活動代謝量或其他身體特徵）達 

成考選合適消防人員之目的，故考試規則第8 條 第 1 款 就 「身高 

1 6 0 公分以上之非原住民女性與身高未達1 6 0 公分之非原住民女 

性間」所為之差別待遇，侵害憲法第 7 條所保障之平等權，應屬違 

憲 。

(五) 綜 上 所 述 ，考試規則第 8 條 第 1 款禁止身高未滿 1 6 0公分之非原 

住民女性擔任消防人員，不僅非出於「特別重大公共利益」之考量， 

且亦無從達成保障原住民族地位及政治參與之目的，自屬牴觸憲 

法 第 7 條所保障之平等權，應 屬 違 憲 。

€ 、考試規則第 7 條 第 2 項 所 稱 「必要時」，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

一 、本件應以嚴格審查標準檢驗考試規則第 7 條 第 2 項 之 「必要時」是 

否合乎法律明確性原則：

(一)按「法律明確性之要求，非僅指法律文義具體詳盡之體例而言，立 

法者於制定法律時，仍得衡酌法律所規範生活事實之複雜性及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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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個案之妥當性，從立法上適當運用不確定法律概念而為相應 

之規定。如法律規定之意義，自立法目的與法體系整體關聯性觀點 

非難以理解，且個案事實是否屬於法律所欲規範之對象，為一般受 

規範者所得預見，並可經由司法審查加以認定及判斷者，即無違反 

法律明確性原則（本院釋字第4 3 2號 、第 5 2 1號 、第 5 9 4號 、第 

6 0 2號 、第 6 9 0號 及 第 7 9 4號解釋參照）。」（司法院釋字第 7 9 9號 

解釋參照）。

(二) 又法律明確性原則於釋憲實務上迭有審查標準之適用，略可分為

「較為嚴格之審查」及 「一般審查」（司法院釋字第 6 3 6號解釋參 

照 ），其審查標準之採擇應亦得參酌「重要性理論」為 斷 ，即愈重 

要之基本權，或基本權干預程度愈強，於法律明確性原則之審查上 

愈 應 採 取 「較為嚴格之審查」，反 之 ，則 採 取 「一般審查」即 可 。

(三 )  查考試規則第 7 條 第 2 項 規 定 「受訓人員報到後，『必要時』得經 

内政部或海洋委員會指定之公立醫院辦理體格複檢，不合格者函 

送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以下簡稱保訓會）廢止受訓資格。」 

衡其法律效果係剝耷已經老試及格者繼讀受訓，進而取得任官資  

格及職務任用資格之服公職禮，又服公職權兼具保陳人民「工作 

權 i及 「參 政 權 ，之 效 果 ，應眉重要之基本權，故 應 以 「較為嚴格  

之 審 查 i檢驗是否合於法律明確性原則。

二 、考試規則第 7 條 第 2 項 之 「必要時」不合乎法律明確性原則：

(一) 考選部固謂考試規則第 7 條 第 2 項之訂定係為避免醫療機構體格 

檢查寬嚴不一，衍生用人機關困擾及公平疑慮，始規定如用人機關 

認錄取人員有客觀條件上與體格檢查規定不符之虞，得要求受訓 

人員至指定公立醫院辦理體格檢查複檢，故考試規則第 7 條 第 2 

項 之 「必要時」無違法律明確性原則云云（本庭卷第 3 7 2、3 7 3 頁 

參照）。

(二) 惟查考試規則就警察人員之考試及任用程序，略可分為第一試、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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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試及訓練，第一試係筆試，第二試係體能測驗（考試規則第4 條 

參照），應考人並應於應第二試前應經指定醫療機構體格檢查合格， 

始得應第二試(考試規則第 7 條 第 1 項參照），應考人通過第一試、 

第二試經擇優錄取（考試規則第4 條參照），於訓練期滿成績及格 

者 ，即可取得分發任用資格（考試規則第 9 條 第 1 項參照）；細譯 

考試規則所規定之考選程序，應考人僅需於第二試前體格檢查合 

格 ，至於通過第一、二試經擇優錄取後，即應以「訓練期之成績」

作為是否得分發任用為警察人員或消防人員之要件，倘若訓練期 

之成績及格，自得由用人機關依序分發任用，至於訓練期間之身高 

如 何 ，應非評價應考人得否完成訓練之判斷標準。

(三 ) 換 言 之 ，訓練期間既不以應考人之體格為訓練成績及格與否之準  

據 ，則於訓練期間，應考人何時會有「必 要 i至指定公立醫院辦理  

體格檢查，即非一般人可得理解，受規範者亦難藉此預見其須受逋  

格 檢 查 ，司法者亦無從於事後加以審查確認，而不合乎法律明確性 

原 則 °

(四) 況醫療機構體格檢查寬嚴不一之情形，應係主管機關得藉由權限 

委任之控制手段加以防免，蓋體格檢查項目縱有不確定法律概念  

之適用，主管機關於將體格檢查之權限委由各該醫療機構行使時，

應可先行提供各該體格檢查項目合格與否之判斷標準供醫瘵機構  

遵 循 ，各該番療機構於體格檢查過程中遇有疑義時，亦得及時報請 

主管機關指示，或於體格檢查表註記由主管機關於舉行第二試以  

前再行檢査，而非遲至應考人經錄取後，始於訓練中麼止應考人之  

受 訓 資 格 。

(五 )  又本件所涉者係「身高」低於合格標準，惟 「身高」是否通過合格 

標準本非不確定法律概念，醫療機構如何發生體格檢查寬嚴不一 

之 情 形 ，又 如 何 有 「必要」予以體格複檢，亦誠非明確。

(六) 综 上 所 述 ，由考試規則所規定之警察人員及消防人員之考選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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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 之 ，應考人於通過第二試後是否得分發任用應依訓練期間成绩  

是否及格為斷，則如何有「必 要 i辦理體格複檢令人費解;又 紐  

不確定法律概念之體格檢查項目，應無醫痊機構艟格檢查寬嚴不  

一 之 疑 慮 ，本 即 無 「必 要 ^辨 理 複 檢 ，則考試規則笫 7 條 第 2 項 

之 「必 要 時 ，究應如何解釋適用實屈不明，自有遠反法律明確性原 

M 。

參 、综 上 所 述 ，考 試 規則第 7 條 第 2 項 所 稱 「必要時」有違反法律明確性 

原 則 ，考試規則第 8 條 第 1 款侵害人民受憲法第 1 8條 、第 7 條保障之 

服公職權及平等權，均屬違憲，謹 請 鈞 庭 鑒 察 ，賜判決主文如聲請人 

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所示，以維聲請人之權益及憲法之價值秩序是禱。

供證明或釋明用之證據

證據編號 證據名稱或内容 備註

(本庭卷）

一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 0 8年 度 訴 字 第 1 2 7 2號 109 

年 2 月 1 2 曰準備程序筆錄

第 2 5 頁

二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 0 8年 度 訴 字 第 1 2 7 2號 109 

年 4 月 8 曰準備程序筆錄

第 3 1 頁

三 各國家及地區消防貝招募貧格要求 第 3 7 頁

四 内 政 部 消 防 署 1 0 9 年 3 月 1 6 日消署訓字第 

1091103740 號函

第 4 3 頁

五 教 育 部 體 育 署 體 適 能 網 站 ，體適能常模一身高 

(連 、结 ：https://www.fitness.or2 .tw/model0 1 .Dhr> ; 

最後瀏覽日期：112年 1 2 月 2 8 曰）

附屬文件之名稱及其件數

文件編號 文件名稱或内容 備註

(本庭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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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8年度訴字第 1272號判決 第 4 9 頁

▼一— 最高行政法院 109年度上字第 9 2 8號判決 第 6 9 頁

三
司法院釋字第 5 8 4號解釋林子儀大法官提出之不 

同意見書

第 8 3 頁

四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 0 8年 度 訴 字 第 1272號保訓 

會行政訴訟答辯狀

第 9 1 頁

五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 0 8年 度 訴 字 第 1 2 7 2號保訓 

會行政訴訟補充答辯狀

第 1 0 1頁

六 憲 法 法 庭 1 1 1年 憲 判 字 第 1 0 號判決黃虹霞大法 

官提出之不同意見書

%  107 I

七 憲 法 法 庭 1 1 1年 憲 判 字 第 1 0 號判決蔡明誠大法 

官提出之不同意見書

第 1 1 3頁

八 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第 2979 /2017號意見及歐 

洲 聯 盟 法 院 C aseC -409 /16判決要旨暨於本案之 

適用

八 一一 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第 2979/2017號意見

八一二 歐洲聯盟法院 Case C-409 /16判決

謹 狀 

憲 法 法 庭 公 鑒

中 華 民 國  1 1 2  年 1 2  月 3 1  曰

訴 訟 代 理 人 鄭 猷 耀 律 師  

林裕展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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